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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上升情形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5000万元–22500万元

盈利：9469.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8%�-�13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700万元–2200万元

盈利：1671.2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8�元/股–0.57元/股 盈利：0.2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

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公司通过摆脱单一传统业务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汽车与新能源行业加速布

局，实现业务升级。 转型成效显著，产品结构与客户质量的持续优化带来公司盈利的改善。

（二）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2025年公司子公司江苏毅

昌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土地及相关项目资产，资产处置收益约

1.4亿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本业绩预告与最终

审计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的可能。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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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人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

超过70%，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等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开

具保函（含分离式）、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担保、采购及其他日常

经营所需，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为10.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6.5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2日和2025年

4月16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公司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具体

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全资子公

司

江苏昆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任雪峰

（4）注册资本：17,206万元人民币

（5）地址：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168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693393264B

（7）成立时间：2009年08月27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软件开发；金属制品研发；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

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模具制

造；模具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99.4188%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0.5812%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344,173.34 313,753,183.25

负债总额 185,546,402.66 210,507,482.10

净资产 104,797,770.68 103,245,701.15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8,788,648.22 123,135,786.10

利润总额 823,953.85 2,878,604.16

净利润 943,163.50 -1,401,355.86

（三）与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6.�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单项/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 的用语均指本含义）而言，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单项/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

请授信额度2,5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具体的担

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全资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2,5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杨江源

（4）注册资本：16,30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001499XX

（7）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6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储能技术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喷涂加工；塑胶表面处理；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进出

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

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780,309.67 678,894,552.19

负债总额 316,672,506.70 452,188,838.67

净资产 239,107,802.97 226,705,713.52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6,640,389.97 675,594,618.16

利润总额 11,743,151.78 22,208,467.86

净利润 10,816,677.26 20,016,721.36

（三）签订的担保金额为2,500万元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 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6.� 保证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

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

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额度4,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芜湖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全资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分行

4,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余求玉

（4）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5）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56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567539939A

（7）成立时间：2011年01月13日

（8）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研发、加工、

制造、销售；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注塑模具、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制品销售，

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汽车用塑料制品检测服务、汽车用塑料制品涂层检测服务；

汽车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和研究及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快

速成型件的设计、制作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99.8077%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0.1923%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5,094,362.57 1,267,201,619.38

负债总额 533,467,667.25 951,256,410.68

净资产 311,626,695.32 315,945,208.70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0,518,596.84 895,572,617.93

利润总额 -6,607,030.21 53,788,010.18

净利润 -5,634,617.18 50,946,944.74

（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的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2.� 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6.�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政务新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

信业务提供1,200万元担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芜湖汇展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控股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政务新区

支行

1,2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文

（4）注册资本：5238.285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经济开发区5#厂房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RU6UT3H

（7）成立时间：2018年06月25日

（8）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内技术咨询

与转让；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0.75%的股

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8,444,638.22 444,486,455.78

负债总额 322,781,890.26 412,497,413.32

净资产 95,662,747.96 31,989,042.46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0,353,444.23 337,408,978.79

利润总额 13,933,242.90 -9,489,041.48

净利润 12,750,570.17 -7,058,758.30

（三）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新区支行签订的担保金额为1,200万元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新区支行

2.� 担保人（保证人/乙方）：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1,200万元

6.�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

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五）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反担保。芜湖汇展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和财务状况。 芜湖汇展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成重

大影响，亦不会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528万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经审计） 的65%； 子公司未为母公司担保； 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

284万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

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高额保证合

同》（被担保人：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二）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被担保人：安徽毅昌科

技有限公司）。

（三）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最高额保证

合同》（被担保人：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四）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新区支行《最高额

保证合同》（被担保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5169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26- 006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

司

5,000万元 17,094.1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78,094.1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40.2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20日，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新疆巴

州洪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巴州洪通” ）的全资子公司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为“巴州能源”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以下简称为“建设

银行巴州分行” ）签署《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向银行申请开证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不

可撤销跟单信用证。

公司对上述信用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于2026年1月20日与建设银行巴州分行签订

了《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控股

子公司融资需求， 公司计划在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

召开日止期间（简称“担保额度授信期间” ），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

担保。 公司在上述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各控股子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列示的被担保

方,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

况内部调剂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新疆洪

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14）。

上述担保额度授信期间内，董事会、股东会已经审议通过的为巴州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000万元，本次为巴州能源提供的5000万元担保在上述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为巴州能源提供的尚在存续期内的担保总额为22,094.10万元(含本次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控股子公司巴州洪通持股100%； 其中巴州洪通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85.5%，新疆科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尉犁

洪通燃气有限公司持股4.5%。

法定代表人 谢卫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801MA78E5W6XK

成立时间 2019年06月24日

注册地 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苑路洪通工业园办公楼1层1011室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天然气储气库项目的投资； 对天然气管道及其配套设施项目的投资；对

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对天然气压缩站的投资；天然气生产和供应；机动车

燃气零售；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批发零售：润滑油、其他化工产品、其他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五金（管控要素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005.85 40,989.33

负债总额 66,470.27 34,989.91

资产净额 7,535.58 5,999.42

营业收入 58,854.26 67,708.15

净利润 1,278.66 1,365.1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3、担保金额：5,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

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

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巴州能源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需求，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

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贷款为其日常经营所需，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需要，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

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保符合相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额度授信期间内，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60,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使用13,000万元，剩余额度47,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内的担保总额为

78,094.1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内的担保总额为

78,094.10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26%、

40.26%。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6-00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

1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并于2026年1月21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

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6-00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投项

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763号）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73,230,764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3.2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512,999,983.00元，减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491,617,907.6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于2021年1月6日出具了苏亚验[2021]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由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

管理。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25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6年1月20日，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1月2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合肥协鑫集成15GW光伏组件项目 99,988.00 70,537.77

芜湖协鑫20GW（一期10GW）高效电池片制

造项目

23,161.79 24,109.10

合肥协鑫集成 2.5GW�叠瓦组件项目 12.00 12.00

补充流动资金 126,000.00 126,000.00

募集资金合计 249,161.79 220,658.87

截至2026年1月20日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显示，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余额为

30,079.3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下同），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0元，合计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29,450.23万元。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随着公司组件出货量持续稳健增长，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

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预计有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将处于暂时闲置状

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本着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测算，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900万元（按2026年1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1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0%测算）。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在

使用期限内，若募投项目因实际发展需要，实施进度超出目前的预计，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公司相关承诺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公

司承诺：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如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把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三）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结论性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亦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审计委员会

将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88287

证券简称：

*ST

观典 公告编号：

2026-005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高明

先生（以下简称“实控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149,494,500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0.35%。

● 本次实控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20,000,000股已解除冻结，占其所持股份的13.38%，

占公司总股本的5.40%。

● 本次解除冻结后，实控人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合计为68,367,65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5.73%，占公司总股本的18.45%。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部分股份原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发布公告， 实控人持有的公司9,060,000股股份被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司法冻结，详情请参照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实

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公告，实控人持有的公司10,940,000股股份被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司法冻结，详情请参照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实

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以上被冻结股份合计20,000,000股。

二、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收到实控人出具的《关于本人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通知函》，同时公

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其持有的被司法冻结的20,000,000股

股份已解除司法冻结。 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13.38%，占公司总股本的5.40%。

详见下表：

股东

名称

解除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冻结日期

高明 20,000,000 13.38% 5.40% 2026年1月20日

三、本次解除冻结后实控人累计股份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控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数量为68,367,650股，占其所持有股

份的 45.73%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5% 。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数量为

68,367,650股， 占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36.4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5%。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高明 149,494,500 40.35% 68,367,650 45.73% 18.45%

李振冰 38,348,202 10.35% 0 0 0

合计 187,842,702 50.70% 68,367,650 36.40% 18.45%

四、实控人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控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21,705,622股，占其所持有股

份的 81.41%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5% 。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21,705,622股， 占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64.79%，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5%。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

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高

明

149,494,500 40.35% 121,705,622 81.41% 32.85% 0

40,647,65

0

0

27,720,00

0

李

振

冰

38,348,202 10.35% 0 0 0 0 0 0 0

合

计

187,842,702 50.70% 121,705,622 64.79% 32.85% 0

40,647,65

0

0

27,720,00

0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实控人所持公司股份状态的变更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301207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

2026-001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CHO

细胞）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关于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细胞）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细胞）

注册分类：预防用生物制品1.3类

申请类型：新药

药物适应症：本品适用于预防带状疱疹（不适用于预防原发性水痘）。

申请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书编号：2026LP00175

通知书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及有关

规定，经审查，2025年10月30日受理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细胞）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建议批准开展预防带状疱疹的临床试验。

二、产品的相关情况

带状疱疹（Herpes� Zoster）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在体内潜伏多年后再度激活

所致的急性皮肤及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发生于免疫功能下降的成年人及老年人。 该疾病通常表

现为沿神经分布的成簇疱疹与明显疼痛，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受到显著影响，其主要并发症为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PHN），可能在疱疹消退后持续数月乃至更久，对患者造成长期疼痛困扰。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于2025年7月刊登的《中国人群带状疱疹患病率及影响因素》一文显示，

我国最新一项覆盖25个省份、约2.8万名成年人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中国总体带状疱疹患病率

约为6.15%，且随年龄显著升高，70岁及以上人群患病率可达12.95%。 现有研究证据显示，疫苗

接种可显著降低带状疱疹及其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被认为是重要的预防手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国内已上市的带状疱疹疫苗产品有

两款，分别是智飞生物代理的葛兰素史克（GSK）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和百克生物减毒活带状疱

疹疫苗。 随着国内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公众健康意识提升，带状疱疹疫苗接种需求仍有较大的

增长空间，未来国产带状疱疹疫苗的市场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公司研发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细胞）采用CHO细胞表达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关键蛋

白制成， 旨在通过诱导免疫应答降低带状疱疹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CHO细胞作为成熟、

安全的生物制药平台，有助于实现稳定可靠的疫苗生产。 该产品是公司在带状疱疹预防领域的

重要布局，未来有望为易感人群预防带状疱疹提供新的选择。

三、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意义

本次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标志着公司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细胞）的研发工

作可以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的开展将进一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产品

后续注册上市奠定基础。 本次获批有助于丰富公司的在研疫苗产品管线，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四、风险提示

疫苗研发是一项复杂严谨的科学活动，难度大、周期长，疫苗产品在上市销售前需要经历申

请临床试验、开展临床试验、申请上市许可、产品批签发等多个环节。 公司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CHO细胞）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须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

临床试验， 后续的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天佑德酒 公告编号：

2026-001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捐赠情况概述

为了积极履行企业家社会责任，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青海天佑德科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德集

团” ）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于2023年4月17日签署《捐赠协议》，天佑德集团拟分五批次向北

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总计价值1亿元人民币市值。捐赠股票均为无限

售流通股。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 天佑德集团于2023年4月17日首次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4,101,200股，并于2023年5月16日完成首次捐赠的非交易过户登记手续，获

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024年12月16日，天佑德集团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关于

〈捐赠协议〉第二次捐赠的补充协议》，由天佑德集团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409,200股，并于2025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过户登记

手 续 ， 并 获 得 了 《证 券 过 户 登 记 确 认 书 》。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的公告》（2023-020）、《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3-037）、《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进展暨签订〈关于《捐赠协议》第二次捐赠的补充协

议〉的公告》（2024-050）、《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的进展公告》（2025-001）。

2025年12月26日，天佑德集团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关于〈捐赠协议〉第三次捐赠

的补充协议》，由天佑德集团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56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2%。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捐赠股份进展暨

签订〈关于《捐赠协议》第三次捐赠的补充协议〉的公告》（2025-080）。

二、本次股份捐赠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接到控股股东天佑德集团通知， 天佑德集团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第三次捐赠的非交易过户已于2026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过户登记手续，并获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过户公司股票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12%。

三、持股情况说明

（一）2026年1月20日股份捐赠过户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过户前 本次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青海天佑德科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199,483,040 41.64 198,923,040 41.52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4,510,400 0.94 5,070,400 1.06

（二）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天佑德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8,923,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41.52%。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截止2026年1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天佑德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8,923,04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1.5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捐赠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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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6年1月19日、

1月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洪杰先生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上已公开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